
T     T-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)

A.

1 .                  / /

2 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1 ) 3 .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/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2 ) 4 .

5 .

6 .

* / /



- 2 -

7 . (

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.

( )

/

/

/

/ /

  

(

  )



- 3 -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 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C.

(3 ) 9 .             ( / / * )

10 .

11 .             12 .  

13 .

14 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 .

16 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7 .        18 .  

19 . /



- 4 -

20 .                 ( ) * /

* / / / /

21 .                  ( ) * /

22 .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3 .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4 .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5 .

( )

  

/

(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- 5 -

26 . 25 / / /

( )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D .

                  

E.

                  

*



- 6 -

( 435 )

9(2) (b)

(1)

(2)

(3)

(4)

(a)

(b)

(c)

(5) (4)

(6) 2594  5813

( ) (11)

A G C  6 1  ( R e v  2 / 9 7 )

f a 0 1 4 2 a



- 7 -  
 
Ta表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號： T-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上本處檔號 )  
       

《 遊 戲 機 中 心 條 例 》 (第 435章 )  
 

建 議 承 讓 人 的 聲 明  
 
 
 有關以 T3表格申請遊戲機中心牌照事，本人謹此聲明：  
 

*  本人並無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。  
 
*  本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。本人被定

罪的詳情如下：  
 
罪行性質       施加的罰則     定罪日期    聆訊罪行的法庭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本人如有刑事罪行紀錄，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可向影視及娛樂事務

管理處處長提供有關詳細資料。  
 
 本人同意，本人申請遊戲機中心牌照若獲批准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

理處處長日後就中心作出決定時，可針對本人由取得中心業權起就中心

作出的所有不符規定事宜，加以考慮。  
 
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       )  
              建議承讓人姓名  
*  將不適用者刪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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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告 ：  
 
根據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 (第 435章 )，任何人如在要項上提供他明知或

有理由相信屬於虛假的資料，或在要項上有遺漏，或在不相信其所提供

資料為真實正確的情況下，仍提供該等資料，即屬違法，並可能不利於

所提出的申請。即使轉讓申請獲得批准，本處亦可引用該條例第 9 ( 2 ) ( b )
條吊銷該牌照。  
 
 
 
 
 
一九九七年二月  
 
 
 
 
 
A G C  6 1 a  ( R e v  2 / 9 7 )  

 
f a 0 1 4 3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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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b表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號： T-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上本處檔號 )  
 
 

《 遊 戲 機 中 心 條 例 》 (第 435章 )  
 

遊 戲 機 中 心 業 權 擁 有 人 /股 東 的 聲 明  
 
 
 
 有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人姓名 )以 T3表格申請

遊戲機中心牌照事，本人謹此聲明：  
 

*  本人並無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。  
 
*  本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。本人被定

罪的詳情如下：  
 

罪行性質      判處刑罰       定罪日期        聆訊罪行的法庭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本人如有刑事罪行紀錄，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可向影視及娛樂事務

管理處處長提供有關詳細資料。  
 
 
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        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權擁有人 /股東姓名  
*  將不適用者刪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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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註 ：  
 
( i )  遊戲機中心若有超過一名業權擁有人 /股東，每名業權人 /股東須各

自填寫此表格。  
 
( i i )  如有需要，可將此表格影印多份使用。  
 
 
 
警 告 ：  
 
根 據 《 遊 戲 機 中 心 條 例 》 (第 435章 )， 任 何 人 如 在 要 項 上 提 供 他 明 知 或

有理由相信屬於虛假的資料，或在要項上有遺漏，或在不相信其所提供

資料為真實正確的情況下，仍提供該等資料，即屬違法，並可能不利於

所提出的申請。即使轉讓申請獲得批准，本處亦可引用該條例第 9 ( 2 ) ( b )
條吊銷該牌照。  
 
 
 
 
一九九七年二月  
 
 
 
A G C  6 1 b  ( R e v  2 / 9 7 )  

 
f a 0 1 4 4 a  




